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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B3_A8_c45_237063.htm 第三章 存货 这部分内容关键是

存货计价的问题，包括取得存货计价、发出存货计价和期末

结存存货计价。 新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其

他变化不大。 一、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及核算 （一）存货

的概念及确认条件 1.存货的概念：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

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

产过程或提供劳雾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资等。购货约定，

不作为企业的存货。 2.存货的确认条件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1）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 （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

存货的入账价值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

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1.采购成本，包括购

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肥、保险费以及其他归属

于存货采购的费用。 2.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

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3.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

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

出。 存货的入帐价值应根据存货的取得方式分别确定，包括

购入的存货、自制的存货、委托加工的存货、投资者投入的

存货、接受捐赠的存货、盘盈的存货等。 （三）取得存货的

核算 1.原材料的核算 2.委托加工物资的核算 3.包装物和低值

易耗品的核算 （四）存货成本流转的假设 （五）存货的计价

方法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

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取消了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



）。 1.个别计价法 2.先进先出法 3.加权平均法 （六）发出存

货的核算 1.领用和出售原材料的核算 2.发出包装物的核算 3.

领用低值易耗品的核算 （七）存货的简化核算方法 1.计划成

本法 2.毛利率法 3.零售价法 二、存货的期末计量 （一）存货

数量的盘存方法 1.实地盘存制 2.永续盘存制 3.实地盘存制与

永续盘存制的比较 4.存货盘盈盘亏的处理 （二）存货的期末

计价原则及账务处理 1.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含义 成本指

前面介绍的存货的期末成本 。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

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2.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

，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

因素。 （1）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

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

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2）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

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 （3）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

算。 （4）没有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约定的存货，其可变现

净值应该以产成品或商品一般销售价格或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作为计量基础。 3.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会计期末，在运用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对材料存货进行计量时，需要考虑

材料的用途：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则应该将其与

所生产的产成品的期末价值减损情况联系起来；对于用于出

售的材料等，则只需要将材料的成本与根据材料本身的估计



售价确定的可变现净值相比即可。 4.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的账务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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